
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志願選填須知 
 

壹、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全國實施疫情警戒第三級時間延長，為降低群聚感染及跨縣市

移動之風險，以維護國中端師生、家長及各類各區主委學校行政人員健康及安全，依 110 年 6

月 7 日教育部通報之高中以下學校辦理招生及新生報到作業之因應措施。志願選填重要日程表

及流程圖(參閱附件 1與附件 2)，相關流程及系統操作方式說明如下： 

貳、 志願選填 

一、 經過「臺灣北(南)區 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舞蹈類)資賦優異學生(含藝術才能)

鑑定」及各招生學校分發門檻篩選後，系統於 110年 6月 22日(星期二)將「志願選填通知單」

（參閱附件 3-1）寄發至學生個人電子郵件信箱，學生可測試選填，以利熟悉流程；測試後

系統於 110年 6月 24日(星期四)會以「志願選填測試訊息」（參閱附件 3-2）回覆，以利該

生完成「志願選填表」。 

二、 志願選填登錄方式及時間 

（一）登錄方式： 

1. 該生自行以術科測驗報名之帳號及密碼，至「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登錄系

統」填選志願。 

2. 登錄期間內志願選填可暫存，但經確定繳交送出後，即無法進行修改，僅可查詢個人選

填情形。 

3. 志願表完成列印，經該生及監護人簽名，以限時掛號郵寄至各區之主委學校。 

       （二）登錄時間： 

           110年6月24日(星期四)09:00至110年7月1日(星期四)17:00止，系統關閉為止，逾時 

           不受理。               

       （三）登錄系統：「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登錄系統」 

             網址:https://art.sen.edu.tw ，系統操作洽詢電話：049-2910960轉3951或3785。 

     （四）志願表郵寄繳件時間： 

           110年 6月 24日(星期四)至 110年 7月 1日(星期四)止，以郵戳為憑，逾時不受理。  

           以限時掛號郵寄至各區主委學校收，並於信封註明「○區舞蹈班志願選填表」字樣 

           (參閱附件 4)。 

三、 本學年度凡已參加其他招生入學管道經錄取且完成報到者，不得重複參加分發；違者取 

  消其錄取資格。 

 

 



參、成績採計及錄取方式 

一、成績採計  

（一）採計「臺灣南區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甄選入學聯合術科測驗成績」，並以聯合

術科測驗各科成績加權後總分為甄選總成績。  

（二）甄選總成績＝芭蕾×1＋現代舞×1＋中國舞×1＋即興與創作×1  

二、錄取方式  

（一）依甄選總成績高低排序。  

1.甄選總成績同分時參酌順序：1.芭蕾 2.現代舞 3.中國舞 4.即興與創作。  

2.甄選總成績同分且前項參酌順序仍相同者，參酌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北區)參酌順序：依各校招生資料表公告。 

(南區)參酌順序：1.國文 2.英語 3.數學。  

（二）考生應依志願表內各校招收班別、名額及評選標準，慎重選填志願。  

（三）考生達各校評選標準者，依甄選總成績高低、志願及各校招生名額依序錄取分發。  

（四）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或聯合術科測驗成績，未達招生學校標準者，不予分發該校。  

（五）各校甄選門檻即規定，請參閱各區聯合分發簡章各招生學校之【招生資料表】。  

三、特殊身分考生分發、名額處理及成績計算方式  

（一）特殊身分考生分發方式以一般生身分、特殊身分加分方式及外加名額排序，依考生志願序

擇優分發。  

（二）特殊身分考生外加名額及成績計算方式  

1.原住民考生  

(1)加分優待甄選總成績：依聯合術科測驗各科加權甄選總成績加10%計算（甄選總成績

×11/10），聯合術科測驗成績達各校錄取標準者（不受各校術科門檻及國中教育會考

門檻限制），於學校核定之名額外加2%。但成績同分，經同分參酌至最後一項結果

均相同者，增額錄取。  

(2)應於報名時繳交其本人之全戶戶口名簿影本或三個月內有效之戶籍謄本正本一份，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本應有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身分之記事。  

2.身心障礙考生  

(1)加分優待甄選總成績：依聯合術科測驗各科加權甄選總成績加25%計算 (甄選總成績

×5/4），聯合術科測驗成績達各校錄取標準者（不受各校術科門檻及國中教育會考門

檻限制），於學校核定之名額外加2%。但成績同分，經同分參酌至最後一項結果均

相同者，增額錄取。  

(2)身心障礙學生指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

者，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應於報名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肆、公告榜單、寄發「甄選入學聯合分發錄取報到通知單」 

一、公告榜單日期：110年7月13日（星期二）11:00。 

二、公告地點：各區舞蹈班聯合分發委員會。 

區域 主委學校 地址 電話 

北區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112056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四路70號 
http://www.fhsh.tp.edu.tw 

(02)28914131轉
8101、8200 

南區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813004高雄市左營區海功路 55號 
http://www.tyhs.kh.edu.tw 

(07)5822010轉
118 

 

三、寄發「甄選入學聯合分發錄取報到通知單」： 

（一）寄發日期：系統於110年7月13日(星期二)11:00，將錄取報到通知單（參閱附件5）寄至各錄

取者信箱。 

（二）若於110年7月13日（星期二）16:00前，仍未收到通知單者，請登入「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

班線上報名登錄系統」(網址：https://art.sen.edu.tw)下載或洽詢各區主委學校。 

伍、分發結果複查 

學生或家長對分發結果有疑義時，於110年7月13日(星期二)14:00前至「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

班線上報名登錄系統」(網址：https://art.sen.edu.tw)， 下載填妥「分發結果複查申請書」

（參閱附件6）後自行列印，經申請人簽章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向該區主委學校申請複查，送

出後以電話向主委學校確認是否收到，逾時不受理。 

陸、報到入學 

一、 錄取者須於110年7月15日(星期四) 17:00前至「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登錄系統

」(網址：https://art.sen.edu.tw)向錄取學校辦理線上報到手續，下載填妥「110學年度

舞蹈班報到確認單」（參閱附件7）後自行列印，並經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後，於110

年7月16日（星期五）17:00前，以傳真、電子郵件或掛號郵寄等方式傳送至錄取學校。 

二、 學生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三、 學生入學後得否申請原校轉班，應依該錄取學校相關之規定辦理。 

柒、放棄錄取 

一、如欲放棄錄取資格者，須先網路填妥「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參閱附件8)，可至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登錄系統」 (網址：https://art.sen.edu.tw) 下載後

自行列印，並經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後，於110年7月16日(星期五)17:00前，以傳真、電

子郵件或掛號郵寄等方式傳送至錄取學校完成放棄手續。 

二、完成上述手續後，學生始得參加本學年度其他入學管道。 

三、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學生及監護人慎重考慮。 



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聯合分發志願選填 重要日程表 

月 日 星期 辦理事項 備註 

6 

22 二 系統寄發「志願選填通知單」 
1.寄送至學生個人電子郵件信箱 

2. 學生可自行上網登入查詢 

24 四 

線上「志願選填登錄」 

暨「志願表」郵寄繳件 

網路線上登錄: 

110年 6月 24日(星期四)09:00至 

110年 7月 1日(星期四)17:00止於「高

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登錄系統」填

報，網址:https://art.sen.edu.tw 

志願表郵寄繳件: 

110年 6月 24日(星期四)09:00至 

110 年 7 月 1 日(星期四)17:00 止，以

限時掛號郵寄至主委學校，以郵戳為

憑，逾時不受理。 

7 

 

1 四 

13 二 放榜 

榜單11:00公告於各區主委學校網站，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錄取報到通知單」

由系統寄至各錄取學生信箱。 

15 四 線上報到 

錄取者須於17:00前，至「高級中等學

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登錄系統」(網

址：https://art.sen.edu.tw)向錄取

學校辦理線上報到手續。 

16 五 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填妥「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

書」於110年7月16日(星期五)17:00

前，以傳真、電子郵件或掛號郵寄等方

式傳送至錄取學校完成放棄手續。 

 

附件 1 



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聯合分發志願選填流程圖 

 

 

 

 

 

 

 

 

 

 

 

 

 

 

 

 

 

 

 

 

 

 

 

 

各招生學校報名條件 

及分發門檻篩選 

不予分發 

通過各區鑑定分數 

不通過 

 

通過 

 

6/24(四) – 7/1(四) 

下列事項由學生自行完成 

1. 志願選填登錄    2.志願表列印並簽名 

3.  完成繳費(限舞蹈班)  4.寄回主委學校 

4.  

7/14(三) 

公告分發放榜名單並線上報到 

無法進行 

志願選填 

6/22(二) 

系統以電子郵件寄發音樂班、美術班、舞蹈班志願選填通知 

6/11(五)-6/18(五) 

音樂班、美術班聯合分發報名(含繳費) 

7/13(二) 

公告分發放榜名單 

7/12 舞蹈班 

志願選填入闈會議 

 

7/5志願選填入闈前置會議 

 

7/15(四)線上報到 7/15(四) 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7/16(五)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附件 2 

7/13 音樂班、美術班 

志願選填入闈會議 

 



志願選填通知單 

 

主旨： 

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志願選填通知與提醒 

 

內容： 

姓名： ( 准考證號： ) 同學，你好： 

選校登記序號： 

 

臺端申請臺灣○區 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志願選填，經「臺灣○區 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舞蹈類) 

資賦優異學生(含藝術才能)鑑定」及各招生學校分發門檻篩選後， 

結果如下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招生學校清單及是否通過各校分發門檻結果： 

國立 OO高級中學：通過 

臺北市立 OO高級中學：不通過 

臺北市立 OO高級中學：通過 

新北市立 OO高級中學：通過 

桃園市立 OO高級中等學校：不通過 

 

※ 2021-06-22 09:00:00至 2021-06-23 23:59:59為測試選填，可至「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

上報名登錄系統」（https://art.sen.edu.tw）進行志願選填操作，以利熟悉流程；本次測試系統

僅暫存並未正式送出，仍可至系統進行選填修改。 

※ 報名及志願選填操作流程，可參考網站公告之操作手冊。 

※ 若有系統相關問題，請致電「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登錄系統」客服電話 

   連絡電話：0492910960轉分機 3765 或 3971 

※ 服務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育行政資訊系統研發中心 

※ 請勿直接回覆本信件 

 

 

 

 

 

 

附件 3-1 

https://art.sen.edu.tw/


志願選填測試訊息通知 

 

主旨： 

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志願選填測試通知 

 

內容： 

姓名： ( 准考證號： ) 同學，你好： 

選校登記序號： 

 

臺端申請臺灣○區 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聯合分發志願選填測試，於「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登錄系統」暫存的志願序結果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 

志願序 1 國立 OO高級中學 

志願序 2 臺北市立 OO高級中學 

志願序 3 新北市立 OO高級中學 

志願序 4 國立 OO高級中學 

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於 2021-06-24 09:00:00至 2021-07-01 17:00:00 前往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登錄系統」（https://art.sen.edu.tw） 

完成「志願選填」按送出(送出後無法再修改)，並列印「志願表」(紙本)，逾時不受理。 

 

志願表完成列印，經學生及監護人簽名，以限時掛號郵寄至○○○○○○○○。 

 

志願選填方式請詳閱 110學年度舞蹈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志願選填須知 (可至藝才總召學

校、主委學校及線上報名系統網站查詢) 

 

 

報名及志願選填操作流程，可參考網站公告之操作手冊。 

※ 若有系統相關問題，請致電「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登錄系統」客服電話 

   連絡電話：0492910960轉分機 3765 或 3971 

※ 服務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育行政資訊系統研發中心 

※ 請勿直接回覆本信件 

 

附件 3-2 

https://art.sen.edu.tw/


臺灣○區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志願選填表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性別  

身分別  原就讀國中  監護人  關係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會考科目 會考成績 

國文  

英語  

數學  

社會  

自然  

寫作  

 

甄選總成績 
 

(滿分##分) 

特殊生加分優待 

甄選總成績  

 

志願序 選填學校 

1  

2  

3  

4  

5  

6  

  

  

學生簽名：                    

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名：                                            

列印時間：                                                  

術科測驗科目 術科成績 

  

  

  

  

  

  

 

附件 4 



錄取報到通知單 

主旨: 

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聯合分發錄取報到通知單 

 

內容： 

姓名   (准考證號)  同學，你好： 

 

臺端申請臺灣○區 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班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志願選填， 

錄取結果為: ○○○○○○○學校 

 

 

※錄取者須於110年7月15日(星期四) 17:00前至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登錄系統」(網址：https://art.sen.edu.tw) 

向錄取學校辦理線上報到手續，下載填妥「110學年度藝術才能班報到確認單」後自行列印，並經家

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後於110年7月16日（星期五）17:00前，以傳真、電子郵件或掛號郵寄等方式

傳送至錄取學校。 

 

※如欲放棄錄取資格者，須先網路填妥「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可至「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登錄系統」 (網址：https://art.sen.edu.tw)  

下載後自行列印，並經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後於110年7月16日(星期五)17:00前， 

以傳真、電子郵件或掛號郵寄等方式傳送至錄取學校完成放棄手續。 

 

 

附件 5 



臺灣    區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分發結果複查申請書」 

收件編號：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原就讀國中  

聯絡地址  

分發結果 錄取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複查原因： 

 

 

 

 

 

 

 

 

 

 

                              申請人簽章：                       

 

 

 

日期：110年   月   日 
 

 

說明： 

由學生或監護人填妥本申請書於 110年 7月 13日（星期二）14:00前，以傳真或電子

郵件方式向該區主委學校申請複查，送出後以電話向主委學校確認是否收到，逾時不

受理。 

 

附件 6 



【110學年度舞蹈班報到確認單】 

 

本人________________(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 

畢業國中：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 110學年度臺灣______區______班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聯

合分發志願選填，獲錄取                   學校，茲依簡章規定辦理報

到手續，並恪守下列規定： 

一、 已報到之學生(或已報到且未於規定時間內放棄錄取資格者)，不得再

行報名參加 110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 

二、 已報到之學生，如欲報名參加 110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應於上述

勾選入學管道招生簡章內之規範日程，填具「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

格聲明書」，經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後，於 110年 7月 16日(星期

五)17:00前以傳真、電子郵件或掛號郵寄等方式傳送至錄取學校，逾

期不予受理，放棄錄取資格後，始得報名後續各入學管道。 

三、 本人同意報到入學，因就讀國中尚未發放畢業證書或因疫情影響無法

繳交畢業證書，特簽此報到確認單，並於報到學校規範之日期或註冊

時繳交畢業證書。 

 

此致 

                        學校 

 

學生簽章：_______________ 

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 

行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月  日 

附件 7 



臺灣   區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收件編號：              

姓名  國中教育會考准考證號碼  

電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本人經由臺灣   區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甄選入學聯合分發，

錄取貴校    班，現因故自願放棄錄取資格，並絕不以任何理由要求重

新受理錄取報到，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錄取學校全銜） 
 
 
 
 

                學生簽章:                     

        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                               

  
日期: 110年  月  日 

錄取學校教務處蓋章  

 

 

 

注意事項： 

一、 錄取學生欲放棄錄取資格者，請填妥本聲明書並經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後，於

110年 7月 16日（星期五）17:00前以傳真、電子郵件或掛號郵寄等方式傳送至錄

取學校完成放棄手續。 

二、 完成上述手續後，學生始得參加本學年度其他入學管道。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

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學生及家長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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